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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频图像的道路交通事故信号灯状态鉴定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基于视频图像的道路交通事故信号灯状态鉴定的鉴定步骤、鉴定方法、记录和鉴定意

见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司法鉴定领域中的基于视频图像的道路交通事故信号灯状态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1418—2015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术语 

GA/T 50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照相 

GA/T 527.1—2015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方式 第一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A/T 1133  基于视频图像的车辆行驶速度技术鉴定 

3 术语和定义 

GB/T 31418—2015、GA/T 527.1—201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方便使用，

以下重复列出了GB/T 31418—2015和GA/T 527.1—2015中的一些术语和定义。 

3.1  

信号灯 road traffic light 

由红色、黄色和绿色灯采取不同组合组成的信号装置，用于指挥车辆、行人通行。红灯表示禁止通

行，绿灯表示准许通行，黄灯表示警示。 

[GB/T 31418—2015，定义 2.1.1] 

3.2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方式 road traffic signal control mode 

应用于道路交通信号控制系统，为控制和调整交通流运行状态，按照交通信号控制方案所执行的特

定控制方式。 

[GA/T 527.1—2015，定义 3.1] 

3.3  

相位 signal phase 

同时获得通行权的一股或多股交通流所对应信号组的显示状态。 

[GB/T 31418—2015，定义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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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周期 cycle length 

信号灯色按设定的信号相位顺序变化一周所需的时间。 

[GB/T 31418—2015，定义 2.3.7] 

3.5  

交通信号配时 traffic signal timing  

设计交叉口的相位、相位序列以及周期、绿信比、相位差等参数的过程。 

[GB/T 31418—2015，定义 2.3.1] 

3.6  

信号灯状态 road traffic light state 

信号灯在瞬时的灯色。 

注：当信号灯正常工作时，若某一瞬时的灯色为无色，则该瞬时信号灯的灯色为其最邻近过往瞬时的灯色。 

3.7  

起始位置 start position 

鉴定对象进入事故相关交通管控区域的初始位置。 

注：一般为停止线。 

3.8  

起始时刻 start time 

鉴定对象位于起始位置的时间。 

3.9  

目标信号灯 target light 

指挥鉴定对象（车辆或行人）通行的信号灯。 

4 鉴定步骤 

4.1 准备工作 

4.1.1 应了解案情，包括事故路口的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方式、交通信号配时和视频图像录制设备位置

等环境情况，并确定事发时路口信号灯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4.1.2 应了解视频图像的形成过程，视需要可要求委托方提供视频图像的录制设备、播放设备或软件。 

4.1.3 应明确鉴定要求，确定鉴定中的起始位置，了解视频图像中鉴定对象的情况，并了解委托方及

各方当事人对于与鉴定要求相关的过程等情况的描述。 

4.2 视频图像检验 

4.2.1 应检验视频的文件名、格式、帧率、创建时间、修改时间和哈希值等文件属性信息。 

4.2.2 当使用通用播放软件及摄录设备附带的专业播放软件播放视频图像，发现不能逐帧播放或不能

拖动播放进度条时，可采用下列之一的方法进行视频图像检验，并详细记录操作过程： 

a) 采用正常播放、倍速播放和逐帧播放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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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采用播放软件的截图工具，截取整段视频的图像序列； 

c) 在不改变视频内容的前提下，对视频图像进行转封装或转码，并检验生成文件的相关文件属性

信息。 

4.2.3 应使用播放软件播放视频图像，检验视频画面是否清晰，视需要，可采用播放软件附带的功能

模块对图像进行增强、降噪等处理。 

4.2.4 应观察视频中其它信号灯的工作情况，选取某一信号灯作为参考信号灯。 

4.2.5 视需要，选取清晰的参考位置作为距离标定点。 

4.2.6 视需要，计算鉴定对象在视频区域内的速度，其计算方法应符合 GA/T 1133的规定要求。 

4.2.7 视需要，记录各相位交通流的情况。 

4.3 现场勘查 

4.3.1 视需要，选取适当的时间对事故路口进行勘查，了解路口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方式，记录事故路

口情况。可通过绘制现场示意图对现场的平面布置和测量信息进行记录。 

4.3.2 视需要，测量并记录起始位置截面与参考位置截面间的距离。 

4.3.3 视需要，采用帧率稳定的摄录设备记录事故路口信号灯工作情况，以获取事故路口交通信号配

时。拍摄范围应包含参考信号灯及目标信号灯。拍摄时长应≥3 个信号灯周期。可通过制作表格的方式

记录信号灯配时。 

4.4 确定交通信号配时 

4.4.1 当委托方不能提供交通信号配时时，应进行现场勘查获取交通信号配时。 

4.4.2 应根据视频中可见相位的信号灯情况，结合委托方提供的交通信号配时，或现场勘查获取的交

通信号配时，综合分析事发时交通信号配时。当视频中无可见信号灯情况时，可根据可见相位的交通流

情况，再结合委托方提供的交通信号配时，或现场勘查获取的交通信号配时，综合评断后再确定事发时

交通信号配时。 

5 鉴定方法 

5.1 应根据视频中的起始时刻和其它信号灯状态，结合交通信号配时，通过分析计算，判断起始时刻

目标交通信号灯的状态。 

5.2 应根据视频中鉴定对象处于参考位置的时刻和其它信号灯状态，结合参考位置与起始位置间的距

离、鉴定对象在视频区域内的速度和交通信号配时等内容，通过分析计算，判断起始时刻目标交通信号

灯的状态。 

5.3 应根据多个视频中的同一场景，在同一时间轴上建立事件过程。在此基础上，按 5.1～5.2规定的

方法进一步分析。 

5.4 应根据行车记录仪拍摄的视频图像或道路卡口监控照片中所示的内容，按 5.1～5.3规定的方法进

行分析。 

6 记录 

6.1 应及时、客观并全面地记录与鉴定活动有关的情况，保证鉴定过程的可追溯性。记录的内容应真

实、客观、准确、完整和清晰，记录的文本资料和音像资料等应存入鉴定档案。 

6.2 记录应能反映出检验时间、参加人员、使用工具、鉴定过程和检验结果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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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记录可采用文字、绘图、录音、拍照和录像等方式。现场勘查中的拍照记录，应符合 GA/T 50 的

要求。使用拍照或录像进行记录的，不应对原始图像进行修改。 

7 鉴定意见 

鉴定意见可表述为： 

a) 某车辆（或行人）通过（或到达）道路某位置时，其对应某方向的目标信号灯为某状态（绿灯、

黄灯、红灯）； 

b) 某车辆（或行人）沿某方向通过（或到达）道路某位置时，其对应的目标信号灯为某状态（绿

灯、黄灯、红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